附件2
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林地经营权

行政许可申请表

（示范文本）

	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申请主体类别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市场主体；

(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

(林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自然人。

	申请人资格和项目开发意向
	林业经营能力或资质情况
	

	
	流转后的林地开发意向

（林地用途）
	

	拟流转林地基本情况
	拟流转林地

面积（亩）
	总面积：      亩，其中：首次流转     亩，再次流转     亩；公益林     亩，商品林     亩。涉及整村、整组流转     个，涉及农户      户。

	
	拟流转林地

位置
	        县（市、区）        乡（镇）        村        组。

	
	拟流转林地

代码
	拟流转林地宗地代码                ，不动产单元编号（林权证类证书编号、页号）                        。

	
	拟流转期限

和起止日期
	      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拟流转权利

类型
	□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

	
	拟流转方式
	(出租（转包），(入股，(其他方式                。

	
	拟流转价款
	总价          元，平均单价：        元/亩·年。

	申请人承诺如下：

1、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备良好的支付能力，资金来源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对受让方资格条件的规定。（自然人适用）

申请人系合法有效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商业信用，资金来源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对受让方资格条件的规定。（法人和其他组织适用）

2、申请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林地，不擅自改变林地用途，不破坏生态环境，不炒买炒卖林地。

3、申请人所填写和提交材料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集体经济组织意见
	该流转已向林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备案。

负责人签字：             公章（可由村委会代章）：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该流转已向林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报告。

经办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意见
	经办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双面打印；涉及有“□”选择框的；

2、直接在对应的选项“□”内打“√”；

3、属于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批权限的，可以直接以“准（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作为审批意见；属于市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批权限的，需要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在此表签署审核意见。

